
附件6：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暑期社会实践表彰办法 
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表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体和个人，更好地宣传暑期社会实践成果，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项设置

（一）团体奖：

1、先进集体1个

2、优秀团队1个

（二）个人奖：

1、先进工作者1名

2、先进个人5名

3、优秀调研报告10名

    （三）各系进行的社会实践优秀个人：各系3-5名

二、评选程序及条件

（一）先进集体

先进集体颁发给社会实践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系部团总支。各系部自行申报，并提供社会实践总结和支撑材料，院团委进行审核，取得先进集体申报资格的单位现场汇报展示当年度社会实践的过程及成果，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进行现场评审确定。

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够根据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的总体计划安排，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学院实践方案，认真组织本系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参与率高。

2、系部党政领导对活动高度重视，资助力度大，并亲自带队或下点视察、慰问，组织各方力量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支持。

3、能及时组织指导各实践队开展工作，团队组成科学合理，实践项目丰富，服务覆盖地区广，学生能从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锻炼，实践活动得到社会及群众的肯定及好评。

4、实践活动过程中，及时在学院及新闻媒体上宣传社会实践活动进展情况及相关成果，宣传层次较高，宣传效果明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5、注重社会实践基地建设，能够立足实际，形成社会实践长效开展机制，提高社会实践的规范化运作。

6、及时召开社会实践动员培训大会，认真参与和组织出征仪式，扎实有效地开展培训及安全教育工作，确保实践过程中实践学生的安全。

7、及时指导本单位的社会实践团队举办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展示实践成果，使实践活动在学生中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二）优秀团队奖

优秀团队奖颁发给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队，学院资助的系部重点以及系部自组团队均可参与评选。各系部自行申报，并提供社会实践总结和支撑材料，院团委进行审核，报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批准。

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活动立意高，宣传效果好，形成一定的实践成果。

2、实践活动能够紧扣学校方案设计要求，内容充分，实践成员认真努力，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

3、实践团队圆满完成实践任务。

（三）先进工作者

先进工作者颁发给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策划组织、随团指导实践活动、表现突出的在职老师。由院团委及各系部推荐，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批准。

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能准确履行指导教师职责，在带领团队、指导实践活动或策划组织协调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

2、能够有效指导团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与同学同甘共苦，能及时、妥善处理实践团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实践任务。

3、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四）先进个人

先进个人颁发给参加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院级团队、系部重点团队、系部自组团队，以及申报个人实践活动的参与成员均可参与评选。由院团委及各系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及评选条件，认真审核，推荐先进个人人选，报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批准。

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在实践活动中积极活跃，表现突出，形成了一定的实践成果。

2、能够圆满完成实践工作，对实践工作有较大贡献。

3、个人表现受到组织单位及服务单位的肯定与好评。

（五）优秀调研报告

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从当年度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撰写的调研报告中评选，全校评选10份。由院团委及各系部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及评选条件，认真审核，择优推荐优秀调研报告，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批准。

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调查报告或论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专业水平及创新性。

2、不抄袭，符合规范的相关要求。

3、调研报告有明确的调查对象，结构合理，层次清楚，调查方法正确，数据丰富可靠。

三、奖励
所有获奖单位及个人均颁发奖牌或荣誉证书，并给与一定数额的奖金或奖品鼓励。

四、其他

（一）本办法适用的评选对象是参与当年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的集体和个人。

（二）评选时间定于当年度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的秋季开学第二周进行。

（三）各奖项的评选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四）本办法由共青团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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